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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台灣人口迄至六月底總計二千三百五十萬八千三百六十二人，凡設籍在台灣的人都可通稱

為台灣人。若以設籍先後為區別，概分為先住民、後住民、新住民；不論先來後到，包括

原住民、漢人、其他少數民族及嫁來台灣的新移民，歷世歷代透過聯姻，各族群早已大融

和。在同飲台灣水、共吃台灣米的融和情境下，其實已經沒有明顯的族群區隔。 

三、「物以類聚，人以群分」，台灣人民出現族群之分，始作俑者蓋為台獨主義者，民進黨則

是「人以群分」─切割台灣人為不同族群的造就者及得利者。台灣「人以群分」起始，應

源自前總統李登輝曾再三說：「中華民國是台灣四百年來，第六個『外來政權』；現狀就

是台灣不隸屬於中國，而是獨立狀態。」獨派據此將中華民國視為外來政權。 

四、中華民國被劃定為外來政權後，民進黨操弄族群的基本策略，就是以台灣本土意識為基礎

，將台灣人區隔為本省人、外省人，再細分為閩南人、客家人、原住民、外省人及新移民

；同時擴大渲染外來政權國民黨在「二二八事件」如何迫害台灣人，藉以分隔族群、裂解

族群進而製造族群對立、族群仇恨，並將族群之間的對立移轉為對國民黨的仇恨。 

五、台灣公民社會仍處於萌芽階段，由於台灣公民社會尚不成熟，適予蔡英文扮演「吹笛人」

以號召支持者的最佳舞台。蔡英文登上總統大位之後進一步鼓動公民情緒，更用力打擊國

民黨，而使出兩手策略，其一手之「代表作」就是制定《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

處理條例》清算國民黨；另一手則是代表國家以「道歉文」形式向原住民族道歉。 

（一二二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鑒於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核算制度已行

之有年，雖歷經數次考核獎金發放標準之修正，卻無法具體

落實公正的薪資獎酬，造成民眾質疑國營事業獎金發放之合

理性。因此，為維護國營事業之健全發展以及消弭社會大眾

之疑慮，要求行政院重新檢討並研擬相關法令的修正。爰此

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行政院曾提出檢討方案，該方案主要改進方向即為「明確區分考核獎金與績效獎金」，考

核獎金以各考成面向之工作表現作為基礎；績效獎金則以決算盈餘為基礎。然而，參據各

國營事業主管機關所訂 104 年度國營事業工作考成細目，仍多與績效獎金所用之「決算盈

餘」目標具正向直接之關聯性，所占權重甚至高達 3 成以上，如：財政部所屬之印刷廠所

列「業務經營」及「財務管理」項下之 8 項指標，合計竟高達員工績效考核總評分之 45%

。行政院之檢討方案自實施以來，各事業主管機關似求簡便仍循舊制，偏重盈餘達成之考

核。造成同一標準重複考核國營事業經績效並據以核發二種獎金之爭議。 

二、另外，此行政院檢討方案雖將現行政府直接投資之 17 家國營事業劃分為「競爭型事業」及

「非競爭型事業」兩類，惟其核發標準仍均採考核獎金上限 2 個月績效獎以超過法定盈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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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率、三級距計核及上限 2.4 個月等同一核算方式。雖行政院國發會（前研考會）曾提具「

宜根據各事業特性重新調整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制度」之建議，然而行政院檢討方案所

規畫之「依事業型態設計差異化獎酬結構」未見有效具體落實。 

三、行政院檢討方案就績效獎金核算標準將原採「決算總盈餘×用人成本占營業支出比例×營業

生產力進步比例」修正以「總盈餘（決算稅前盈餘±政策因素影響金額）」之預算達成率為

唯一評核標準。該修正易促使國營事業刻意低估盈餘預算目標，且在未配合適當配套管控

機制的情況下，恐不當高估國營事業之經營績效。 

四、雖行政院檢討方案將經營績效獎金之上限由 4.6 個月（考核獎金 2 個月、績效獎金 2.6 個月

），調降為 4.4 個月（考核獎金 2 個月、績效獎金 2.4 個月），如經行政院評選特優者酌增

，並由各主管機關依事業類別設計具差異化獎酬結構。然而，多數國營事業仍與檢討方案

實施前相同，領足績效獎金上限。參據 103 年度受評 21 家國營事業，高達 18 家領取最高

限，占比約 85.71%。經營績效之評核級距及鑑別度未臻公平合理，難以覈實評和各國營事

業之經營績效。 

五、政策因素影響績效獎金之認定，多偏重不利因素。如：經濟部所屬之中油公司主要為液化

石油及天然氣配合政府政策，產品價格未能隨國際市場調整、配合政府油電緩漲政策未能

反映成本、辦理公共運輸業油價補貼及高雄政策性關廠無法增建之損失。就部分國營事業

因政策有利因素而產生超額盈餘，並未予通盤考量，其公平性及合理性，實有待審酌。 

（一二三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鑒於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會議，部署下半

年經濟工作方針，也適度調整了經濟政策路線。平心而論，

這是對台灣利大於弊的事情，因此要求行政院責成所屬相關

機關應掌握契機，加強對陸銷售優質物料機件，提振兩岸貿

易，助益台灣經濟增長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會議，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方針，也適度調整了經濟政策路線。這次

年中調整，將有效去除大陸社會上的資產泡沫及過剩產能，並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及民間投

資擴張。我們認為，這是對台灣利大於弊的事情；台灣宜掌握契機，加強對陸銷售優質物

料機件，提振兩岸貿易，助益台灣經濟增長。上述會議的公報指出，下半年中共中央的經

濟工作方針，主要是適度擴大總需求，及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全面落實「去

產能、去庫存、去槓桿、降成本、補短板」五大重點任務，實現優勝劣汰和產業重組，積

極推進科技創新；另要鼓勵民間投資、抑制資產泡沫等。 

二、回看去年 12 月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同樣會議，訂定了今年經濟工作方針。相較兩次會議

公報，可發現上次會議所訂方針，經這次會議作了一些調整，新提出方針是適度擴大總需

求、鼓勵民間投資、抑制資產泡沫等；另外，這次新訂方針也不重提上次會議所講的「穩


